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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亚迪公司分级机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标人”）委托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招标代理机构”）就比亚迪公司分级机采购项目（招标代理项目

编号：SZ-05-04A-2026-D-F-E17264）进行公开招标采购，项目资金为国家拨款，

资金已落实。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欢迎符合资格条件的潜在投标人（以下简称

投标人）前来投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名称：比亚迪公司分级机采购项目

2.2 招标内容：拟选定一家供应商为招标人提供气流分级机 1台，主要设备

参数要求如下表，具体参数要求详见第五章 技术规范书。

★处理能力:≥50kg/h

★料仓、收料仓容积：≥5L

工作温度：室温

★工作气流：N2

★进料粒度范围：0.1~50μm

筛下物 D0≥2μm

★和已有的气碎机联用，气碎机出料口和分级机进料口相连，有缓存仓

★机器内部 PTFE 涂层

★多级控制：筛上物、筛下物分别从各自的口排出

★密封：全封闭结构，粉尘不溢散

★自动化：操作工只需推走出料仓

设备表面温升：≤45℃

★筛网：不易磨损、易更换

★振幅可调节

★工作噪音：≤70 分贝

★安全性：满料、泄料、超温报警

★防爆等级：ExtbⅢCT135°C Db，提供防爆元件以及防爆电机柜的防爆证书

★全机 304 不锈钢

★提供两套适配滤布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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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物料：树脂碳

2.3 项目预算及付款条件：项目不含税预算金额 30 万元。付款条件：货到

凭票付 60%，验收合格凭票付 30%，质保一年付 10%，全部电汇。

2.4 标包划分：不划分标包。

2.5 交货期限：签订合同后 90 天内交货。

2.6 交货地点：湖北省宜昌市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 投标人须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的法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

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须提供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等证明资料扫描

件。分支机构参与投标的，须取得具有法人资格的总公司（或总部机构）出具

给分支机构的授权书，并提供总公司（或总部机构）和分支机构的营业执照复

印件）。

3.2 投标人必须是分级机设备的制造商或合法代理商。投标人是制造商的，

须出具制造商声明函及防爆元件、防爆电机柜的防爆证书；投标人为代理商的，

须提供代理商资格声明函及制造商(分公司、办事处授权无效)对本次投标项目出

具的唯一、合法且有效的授权书及防爆元件、防爆电机柜的防爆证书。若同一制

造商在本项目中授权两家或以上代理商参与投标，代理商均按无效标处理；制造

商与其合法代理商同时参加本次投标，代理商按无效标处理。（按要求提供有效

证明材料）。

3.3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

加本项目投标。（须提供《投标人控股及管理关系情况申报表》）

3.4 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四、资格审查方法

本项目将进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法为合格制，资格审查标准和内容见招

标文件第三章“评标办法”。未通过资格后审的投标人，投标将被否决。

五、招标文件的获取

5.1 招标文件获取时间:自招标公告发出之日起至 2026 年 7 月 7 日 17 时 30

分（北京时间，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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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招标文件获取方式：凡有意参与投标的潜在投标人，请按以下步骤顺序

进行操作，获取招标文件：

注册并登录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https://www.chengezhao.com/）进

行文件获取。

①“注册”方式详见【诚 E招电子采购交易平台-帮助中心-操作指南-注册

指引】，注册成功后请登录，登陆后可在【常用文件】处下载《投标人&供应商操

作手册》；

②“项目报名”方式详见《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投标人报名”）。

投标人可以采用以下方式缴纳招标文件费用：（“购买文件、支付及下载文件”

方式详见《投标人&供应商操作手册》-“购买文件”。）可选择下列任一种方式支

付招标文件费用：

a)网上支付：选择【网上支付】方式后，点击【提交】，使用微信支付文件

费用；

b)电汇：以转账方式支付文件费用，并在支付阶段，将“转账凭证”上传至

【附件】处（转账凭证应备注说明“招标代理项目编号编号后六位”）；

5.3 招标文件每套售价 0元，售后不退，投标资格不得转让。

5.4 平台服务费 500 元/标包，平台服务费售后不退。

5.5 本项目不提供招标文件邮递及现场查阅服务。

六、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纸质版投标文件（含 U盘）递交：递交纸质投标文件的截止时间（即投

标截止时间）为 2026 年 7 月 21 日 14 时 30 分，地点为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 2

号英龙商务中心 33 楼 33E-3 号会议室。（如通过快递方式递交纸质文件，需提前

寄送纸质投标文件并及时与收件人联系。邮寄地址即文件递交地址，收件人：郑

小姐，联系电话：18617187621）

6.2 本项目将于上述同一时间、地点进行开标，招标人/招标代理机构邀请

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人准时参加。

6.3 出现以下情形时，招标代理机构不予接收投标文件：

6.3.1 投标文件逾期送达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

6.3.2 未按招标文件要求密封的纸质文件（含 U盘版非加密电子投标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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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3 未按本公告要求获得本项目招标文件的。

6.4 投标保证金的金额及缴纳方式：详见“第二章 投标人须知 投标人须知

前附表 3.5.1 和 3.5.2”。

七、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 项 目 招 标 公 告 同 时 在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 http://www.cebpubservice.com ）、 诚 E 招 电 子 采 购 交 易 平 台

（https://www.chengezhao.com/）上发布，其他媒介转载无效。本公告在各媒

体 发 布 的 文 本 如 有 不 同 之 处 ， 以 在 中 国 招 标 投 标 公 共 服 务 平 台

（http://www.cebpubservice.com/）发布的文本为准。

八、联系方式

招标人：惠州比亚迪电池有限公司

地 址：惠州市惠阳区龙山八路惠州比亚迪工业园二期

联 系 人：沈彤

电 话：19928817675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深圳市福田区新闻路 2号英龙商务中心 33E 室

项目负责人：闵代道、郑沙、何琴琴、王玮、马姗姗、孙婉超、童本锋

电 话：18126131331、18617187621

电子邮件：mindd@chinaccs.cn、zhengsha@chinaccs.cn

开 户 名：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中信银行广州花园支行

账 号：3110910037672617264（账号仅对应本项目）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签字））：

招标代理机构：公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盖章）

2026 年 6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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